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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12〕60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云政发〔2012〕175号）及德宏州经普办的要求，梁河县进行了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这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13年12月31日，普查时期资料为2013年年度资料。普查对象是在梁河县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通过这次普查，摸清了梁河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州普查办对我县的数据质量进行了抽查，普查数据质量达到普查方案规定要求。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要求，报经德宏州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办公室同意，现将梁河县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主要综合数据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13年末，梁河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542个，比2008年末（2008年是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增加166个，增长44.1%；产业活动单位845个，增加180个，增长27.1%；个体经营户6326个，增加772个，增长13.9%，其中有证照个体经营户4684个，增加1343个，增长40.2%（详见表1-1）。
	表1-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542
	100

	企业法人
	153
	28.2

	机关、事业法人
	133
	24.5

	社会团体和其他法人
	256
	47.3

	二、产业活动单位
	845
	100

	第二产业
	68
	8.0

	第三产业
	777
	92.0

	三、个体经营户
	6326
	100

	第二产业
	1141
	18.0

	第三产业
	5185
	82.0

	其中：有证照个体经营户
	4684
	100

	第二产业
	393
	8.4

	第三产业
	4291
	91.6


2013年末，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236个，占43.3%；卫生和社会组织81个，占14.9%；制造业38个，占7.0%。在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1924个，占41.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708个，占36.5%；制造业387个，占8.3%（详见表1-2）。
	表1-2　按行业分组的法人单位与有证照个体经营户

	 
	法人单位（个）
	有证照个体经营户
（个）

	合　计
	542
	4684

	采矿业
	9
	2

	制造业
	38
	38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3
	1

	建筑业
	2
	3

	批发和零售业
	29
	192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2
	1708

	金融业
	1
	

	住宿和餐饮业
	4
	31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
	21

	房地产业
	9
	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9
	2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4
	1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
	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
	251

	教育
	33
	2

	卫生和社会工作
	81
	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1
	2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36
	0


注：表中法人单位合计数含从事农、林、牧、渔服务业法人单位25个。
2013年末，梁河县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153个，比2008年末增加68个，增长80.0%。其中，内资企业占99.3%、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0.7%。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3.3%，私营企业占42.5%（详见表1-3）。
	表1-3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

	
	企业法人单位（个）

	合　计
	153

	内资企业
	152

	　国有企业
	5

	　集体企业
	10

	　股份合作企业
	2

	　联营企业
	0

	　有限责任公司
	63

	　股份有限公司
	1

	　私营企业
	65

	　其他企业
	6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

	外商投资企业
	0


二、从业人员

2013年末，梁河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11135人，比2008年末增加1933人，增长21.0%。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8533人，比2008年末增加2080人，增长32.2%。

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3313人,占29.8%；教育2205人，占19.8%；制造业1807人，占16.2%。在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3467人，占40.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946人，占17.5%；制造业1494人，占13.5%（详见表1-4）。

	表1-4　按行业分组的法人单位与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有证照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1135
	8533

	采矿业
	1084
	4

	制造业
	1807
	149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69
	5

	建筑业
	325
	17

	批发和零售业
	219
	346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49
	1946

	住宿和餐饮业
	29
	89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
	25

	金融业
	119
	0

	房地产业
	102
	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24
	5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62
	3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4
	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1
	518

	教育
	2205
	3

	卫生和社会工作
	781
	1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05
	6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313
	0

	注：表中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合计数含从事农、林、牧、渔服务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217人。


三、企业资产总计

2013年末，梁河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资产总计323210万元，其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企业资产总计分别为258684万元和64526万元，企业资产总计比重分别为80.0%和20.0%。（注：未包含金融业资产）。
四、小微企业

2013年末，梁河县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小微企业法人单位144个，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94.9%。其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37个，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23.7%；批发零售业29个，占18.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5个，占9.6%。

小微企业从业人员3300人，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75.9%。其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1209人，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26.8%；采矿业750人，占16.7%；建筑业325人，占7.2%。

小微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60147万元，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80.48%。其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162902万元，占62.6%；制造业43758万元，占16.8%；房地产业16025万元，占3.2%。（详见表1-5）。

表1-5 按行业分组的小微企业法人单位结构

	国民经济行业类型
	企业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资产总计

	
	（个）
	（人）
	（万元）

	合   计
	144　
	3300　
	260147　

	1.农、林、牧、渔业
	5
	66
	492

	2.采矿业
	8
	750
	5193

	3.制造业
	37
	1209
	43758

	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3
	169
	162902

	5.建筑业
	2
	325
	1987

	6.批发和零售业
	29
	219
	12956

	7.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9
	137
	1036

	8.住宿和餐饮业
	4
	29
	2251

	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金融业
	
	
	

	11.房地产业
	7
	84
	16025

	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5
	210
	11105

	13.科研和技术服务业
	5
	49
	2269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
	1
	0

	15.居民服、修理和其他服务
	3
	11
	10

	16.教育
	　
	　
	　

	17.卫生和社会工作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
	41
	163


五、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3年末，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梁河县没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企业法人。

六、主要经济结构变化情况

2013年末，在梁河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企业法人单位占28.6%，比2008年末提高了6.0个百分点；机关、事业法人单位占24.4%，下降了14.2个百分点；社会团体和其他法人占47.0%，提高了8.2个百分点。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40.4%，提高了0.9个百分点；机关、事业法人单位占46.0%，下降了个6.1百分点；社会团体和其他法人占13.6%，提高了5.2个百分点。

在法人单位中，第二产业占11.4%，比2008年末提高了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88.6%，比2008年末下降了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30.4%，比2008年末下降了1.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占69.6%，比2008年末提高了1.5个百分点。

在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乡镇是：遮岛镇246个，占全部法人单位45.1%；芒东镇57个，占10.5%；勐养镇47个，占8.7%。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乡镇是：遮岛镇5483人，占全部法人单位从业人数的49.2%；九保阿昌族乡1622人，占14.6%；曩宋阿昌族乡1138人，占10.2%（详见表1-6）。

	表1-6　分地区的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人）
	比重（%）

	合　计
	542
	100
	11135
	100

	遮岛镇
	243
	45.1 
	5482
	49.2 

	芒东镇
	57
	10.5 
	899
	8.1 

	勐养镇
	47
	8.6 
	498
	4.5 

	平山乡
	40
	7.3 
	537
	4.8 

	小厂乡
	17
	3.1 
	235
	2.1 

	大厂乡
	17
	3.1 
	195
	1.8 

	 九保阿昌族乡
	43
	7.9 
	1622
	14.6 

	 曩宋阿昌族乡
	38
	7.0 
	529
	4.8 

	 河西乡
	40
	7.3 
	1138
	10.2 


在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中，第二产业占8.4%，比2008年末下降了3.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91.6%，提高了3.1个百分点。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占17.8%，比2008年末下降了11.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82.2%，提高了11.4个百分点。
在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乡镇是：遮岛镇占25.5%；芒东镇占8.6%；曩宋阿昌族乡占6.2%。
在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乡镇是：遮岛镇占33.8%、芒东镇占9.4%、曩宋阿昌族乡占7.6%（详见表1-7）。

	表1-7　分地区的有证照个体经营户和从业人员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人）
	比重（%）

	合 计
	4684
	100
	8533
	100

	遮岛镇
	1195
	25.5 
	2881
	33.8 

	芒东镇
	405
	8.6 
	803
	9.4 

	勐养镇
	271
	5.8 
	632
	7.4 

	平山乡
	197
	4.2 
	276
	3.2 

	小厂乡
	116
	2.5 
	174
	2.0 

	大厂乡
	125
	2.7 
	263
	3.1 

	 九保阿昌族乡
	231
	4.9 
	576
	6.8 

	 曩宋阿昌族乡
	290
	6.2 
	645
	7.6 

	 河西乡
	155
	3.3 
	363
	4.3 

	无挂靠个体运输户
	1699
	36.3 
	1920
	22.5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业）。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服务业，采矿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或授权使用)资产或者经费，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3）具有包括资产负债表在内的账户，或者能够根据需要编制账户。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其他成员组织法人、其他法人。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支出等相关资料。

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是指除农户外，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和支配的一种经营组织。即按照《民法通则》和《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

［3］小微企业：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确定。本办法按照行业门类、大类、中类和组合类别，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将我国的企业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微型等四种类型。

［4］战略性新兴产业：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试行）》标准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是按照经济活动进行划分，是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集合，是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基础上，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活动的再分类。

［5］公报中金融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数为省经普办反馈数，未包含地方成立的小额信贷公司全县共有3个。表1-5《按行业分组的小微企业法人单位结构》中未包含金融业企业。









